医院污水处理池污泥及化粪池清掏处置服务要求

1、 服务内容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一）化粪池及污水处理池污泥清掏处置。按《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》GB18644-2005 第4.3.1条“栅渣、化粪池和污水处理站污泥属危险废物，应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”。医院化粪池和污水处理池污泥需按危险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。
2、 资格要求
具备医疗污泥、化粪池处置资质及相应的处置能力，并在“无废四川”完成注册登记。
提供有效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、营业执照、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等资质复印件。
3、 时限要求
中标服务单位接到院方通知后，3日内完成清掏、收运、处置工作。
4、 服务要求
（一）处置公司需提供清掏及处置方案。
（二）处置公司按相关法规要求办理相关审批手续、交接登记以及转运处置；并在合同规定的时间前完成清掏、处置作业。
（三）清掏出的污泥，须经脱水（脱水率达到30%以下）、消毒、除臭，按照规范要求进行双层包装并粘贴专用标签，每袋不得低于25KG，包装不得有破损、渗漏、污染。
（四）处置公司按照上述要求，以每公斤为单位进行报价。
（五）按照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，对医疗废物处置过程实行严格的登记制度，资料至少保存5年。
 
